
 

 

            TFRI-CX-C09(B/1)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证书和标志管理程序 

 

 

 

 

 

 

 

发布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     实施日期：2024 年 1 月 1 日 

版本状况 

B 1 张蕾、张昊辰 张晓颖 宋波 2023.12.27 

版本号 修改号 编制 审核 批准 批准日期 



 

 

修改页 

序号 修改前

版本号 
修改后

版本号 主要修订内容 日期 

1 B/0 B/1 

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完善强制

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的公

告》（2023 年第 12 号）部署要求，

增加了对于电子证书制作的相关

流程，增加了 CCC 标志的种类及

加施方式。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消防产品强制性 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程序                                              TFRI-CX-C09(B/1) 

1 

1 目的 

为对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和标志的制作、发放与收回，以及获证

企业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等过程进行有效地管理与控制，特制定本程

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的制作，认证证书及标志（适用

时）的发放与收回，获证企业对认证证书及标志的使用等各相关过程（或

活动）。 

3 职责 

3.1 认证业务部负责认证证书的制作、发放/收回及使用管理工作。 

3.2 认证综合质量部负责认证标志的发放及管理工作。 

4 证书制作及发放 

4.1 认证证书制作 

4.1.1 在认证决定批准后，由认证业务部接收发证任务，对认证合同进行最

终核准并向认证委托人发送最终版合同、收费通知及领证通知。 

4.1.2 认证业务部证书制作人员按任务先后顺序及费用缴纳情况安排电子

证书及纸质证书（根据企业需求）的制作工作，通过业务系统将证书模板

发送给认证委托人进行证书确认，如确认时间超过三天则默认认证委托人

已完成证书确认。证书确认后，由工程师完成电子证书及纸质证书的制作

工作。 

4.1.3 电子证书须申请电子签章并获得批准后方可制作并发布，纸质证书制

作完毕并打印后，由认证业务部报认证中心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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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具体按照《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证书通知制作与发放操作指南》执

行。 

4.2 认证证书发放 

4.2.1 获证企业按收费通知向本中心交纳相关认证费用并邮寄合同（适用时）

后方可发放证书。 

4.2.2 对于涉及到换发认证证书的，获证企业应在颁发新证书前交回原有证

书。 

4.2.3 对于符合证书发放条件的，由认证业务部证书制作人员及时将制作好

的证书复印、登记并进行邮寄。 

4.2.4 具体按照《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证书通知制作与发放操作指南》执

行。 

4.2.5 电子认证证书查验可通过 https://www.tfri-rz.com/左侧“认证产品信息

查询”栏目进行查验。也可通过 www.cccf.com.cn 左侧“强制性产品认证信

息”专栏进行查验。 

4.3 认证证书的收回 

4.3.1 对于涉及换发认证证书或证书撤销、注销、暂停的，认证业务部证书

制作人员通知企业交回原有认证证书。 

4.3.2 原有认证证书的收回可通过发放通知告之获证企业。 

4.3.3 接收到获证企业交回的原有认证证书由认证业务部转交认证综合质量

部存档。 

4.4 认证证书挂失补领的处理 

4.4.1 获证企业须提供情况说明（至少应包含：认证委托人证书挂失补领时

https://www.tfri-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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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原因、涉及证书编号等）和在相关公开传媒公布的挂失声明材料。 

4.4.2 认证业务部收集齐全材料后报认证中心领导批准。 

4.4.3 待批准后进行证书制作处理。 

4.5 不予发证通知 

当认证结论为不合格时，认证业务部负责将不予发证的通知通过业务

系统告知企业。 

5 标志制作和发放 

认证产品获证后，在认证有效期内，符合认证要求，方可使用认证标

志。 

5.1 强制性认证标志 

5.1.1 CCC 标志的式样 

CCC 标志图案为椭圆形，式样如下图。标志矢量图可在国家认监委网

站强制性产品认证专栏下载或在本中心官网 CCC 标志专栏下载。 

 

5.1.2 CCC 标志的种类 

    CCC 标志分为标准规格 CCC 标志、印刷/模压 CCC 标志和电子标

注 CCC 标志。 

（1）标准规格 CCC 标志指以粘贴方式在产品规定位置加施的 CCC 

标志，颜色为白色底版、黑色图案，尺寸分为五种规格 (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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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和 B 分别指 CCC 标志圆形外廓的长轴和短轴长度，单位为 mm。 

（2）印刷/模压 CCC 标志指采用印刷、模压、模制、丝印、喷漆、

蚀刻、雕刻、烙印等技术工艺在产品规定位置直接加施的 CCC 标志，颜

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铭牌总体设计情况合理选用，尺寸可按比例放大或缩

小。 

（3）电子标注 CCC 标志指在产品的集成屏幕 (屏幕拆卸后，产品不

可正常使用 ) 上以电子方式显示的 CCC 标志，颜色可根据产品外观或屏

幕显示情况合理选用，尺寸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5.1.3 CCC 标志的印制及标注 

    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按规定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并

标注 CCC 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获

证组织可结合产品特点从下列方式中选用适合的方式标注 CCC 标志，认

证规则对 CCC 标志标注方式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1）标准规格 CCC 标志加施方式 

标准规格 CCC 标志由认证中心组织印制。标准规格 CCC 标志有可

识别的防伪措施: 标志图案清晰、完整、耐擦拭;标志可牢固粘贴。 

获证产品的生产企业凭有效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向认证中心购买标准

规格 CCC 标志，可用于本企业的全部获证产品。 

标准规格 CCC 标志应加施在获证产品外表面的明显位置，认证规则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书和标志管理程序                                              TFRI-CX-C09(B/1) 

5 

对加施位置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2）印刷/模压 CCC 标志由获证组织结合产品具体情况设计制作，

标志应与产品本体或铭牌不可分割，标志图案应清晰、完整、独立。 

印刷/模压 CCC 标志应加施在产品外表面或铭牌的明显位置上。 

（3）电子标注 CCC 标志方式 

电子标注 CCC 标志仅适用于具有集成屏幕且使用电子铭牌的产品，

由获证组织结合产品具体情况设计制作，标志图案应清晰、完整、独立。 

电子标注 CCC 标志以电子显示的方式加施在产品的集成屏幕上，产

品说明书等随附文件中应列明电子标注 CCC 标志查阅路径。同时，产品

最小销售包装上应加施标准规格 CCC 标志或者印刷/模压 CCC 标志。 

（4）特殊标注方式 

原则上，CCC 标志不得变形使用。受产品形态、体积等限制，不能采

用上述三种方式加施 CCC 标志的产品，应在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及随附

文件中加施标准规格 CCC 标志或者印刷/模压 CCC 标志。 

5.1.4 CCC 标志的管理 

获证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建立 CCC 标志管理制度，对 CCC 标志的使

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获证组织可在获证产品的包装、广告、产品介绍

等处使用 CCC 标志，不得利用 CCC 标志误导、欺诈消费者。 

认证中心指导获证组织正确使用 CCC 标志，印刷/模压 CCC 标志、

电子标注 CCC 标志、特殊标注方式 CCC 标志认证中心指导企业正确加施

后，在认证中心备案，在获证后监督中对获证组织 CCC 标志的使用情况

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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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中心将对标准规格 CCC 标志的印刷、发放等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

并可追溯到获证产品的生产企业。 

5.2 身份信息标志 

5.2.1 样式和规格 

身份信息标志样式如图所示： 

 

12345AA67890AA 

身份信息标志的类型分为 I 型和Ⅱ型。 

身份信息标志的规格 

标志类型 规格 单位 

Ⅰ型 18 mm×33 mm 枚 

Ⅱ型 35 mm×45 mm 枚 

5.2.2 身份信息标志的发放与使用规定 

5.2.2.1 中心在《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印刷技术规范》中规定身份信息标

志的印刷技术规范要求。 

5.2.2.2 身份信息标志企业获证后按规定通过消防产品流向系统申购或按规

定自行加施，认证标志不得他用。 

5.2.2.3 施加方式和位置： 

身份信息标志按《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XF 846-2009）规定，标

志应牢固粘接在产品的平整、明显部位，加施后应方便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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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4 获证企业必须按《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XF 846-2009）规定，

在认证产品上正确使用规定规格的身份信息标志并及时上传信息至消防产

品身份信息管理数据库。 

5.2.2.5 中心在《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后监督管理程序》中规定相应的对

身份信息标志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5.2.2.6 自行委托或自行印制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本体、验证体，应采用

有效的监测手段，保证印制产品符合《消防产品身份信息管理》（XF 

846-2009）的使用要求，认证标志不得他用。 

6 相关文件和记录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证书通知制作与发放操作指南》TFRI-YW-V08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证后监督管理程序》TFRI-CX-V02 

《消防产品身份信息标志印刷规范》TFRI-GL-23 

《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 标志管理办法》TFRI-G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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